
融盛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度意外险业务经营情况的公告 

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关于印发意外伤害保

险业务监管办法的通知》（银保监办发〔2021〕106 号）第

二十二条规定，融盛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

盛保险”或“公司”）现将 2025 年度意外险业务经营情况公

告如下： 

一、2025 年度个人意外险经营情况 

（一）个人意外险业务经营总体情况 

项目 
保单件数

（万件） 

原保险保费收

入（万元） 

期末有效保险金

额（万元） 

赔款支出 

（万元） 

合计 52.14  1226.91  2334216.84  90.81  

销售渠

道 

一、公司直销 0.00  0.53  3406.44  0.00  

二、保险专业代理 0.65  120.39  1094551.04  -0.09  

三、保险经纪 51.46  987.24  330887.44  89.64  

四、银行类保险兼

业代理 
0.00  0.00  0.00  

0.00  

五、互联网企业代

理渠道 
0.00  0.00  0.00  

0.00  

六、其他兼业代理

渠道 
0.00  0.00  0.00  

0.00  

七、其他渠道 0.03  118.75  905371.92  1.25  

备注： 1.本表按年度统计，统计范围为上一年度开展的个人意外险业务。 
 2.保单件数指上一年度销售的个人意外险保单件数。 
 3.期末有效保险金额为上一年度末的有效保险金额，保险金额按保单签订的最高给付额统

计。 
 4.赔款支出为再保后数据。 
 5.本表自 2023 年起每年披露，首次披露时间为 2023 年 4月 30 日前。 

 



（二）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产品年度经营数据 

序号 
产品名

称 

销售

渠道 

合作

机构

名称 

销售

状态 

（在

售/

停

售） 

保单

件数 

（万

件） 

原保险

保费收

入 

（万

元） 

期末有效

保险金额  

（万元） 

赔款

支出     

（万

元） 

综合

赔付

率 

（%） 

1 

融盛财

产保险

股份有

限公司

灵活就

业人员

个人意

外伤害

保险

（互联

网专

属） 

保险

经纪 

二十

一世

纪保

险经

纪有

限公

司 

在售 51.08 974.12 316705.00 87.76 108.71 

          

备注： 
1.本表按年度统计，统计每一款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产品的经营数据，披露产品范

围限于年度原保险保费收入在 500 万元以上的产品。 

 
2.本表按产品维度（按保险条款逐条统计）填写，每个产品填写一行数据。销售

渠道从下拉框中选择，有多个销售渠道的，填写业务规模最大的销售渠道。 

 3.“合作机构名称”仅填写业务规模排名前三的合作机构。 

 4.销售状态是指截至信息披露当日，该产品是否仍然在售。 

 5.保单件数是指该产品上一年度销售的保单件数。 

 6.期末有效保险金额为上一年度末的有效保险金额，保险金额按保单签订的最高

给付额统计。 

 7.赔款支出为再保后数据，仅保险期限一年及以下意外险产品填写综合赔付率。

综合赔付率为再保后数据，指标计算公式为：（再保后赔款支出+再保后未决赔款

准备金提转差）÷（再保后已赚保费）。保险公司披露该指标时应当对计算方法

进行说明。 

 
8.本表自 2024 年起每年披露，首次披露时间为 2024 年 4月 30 日前。 

 

二、2025 年度团体意外险经营情况 

（一）团体意外险业务经营总体情况 



项目 
保单件数

（万件） 

原保险保费收

入（万元） 

期末有效保险金

额（万元） 

赔款支出 

（万元） 

合计 6.02  5320.10  28460289.45  920.63  

销售渠

道 

一、公司直销 0.01  238.50  4572751.00  117.24  

二、保险专业代理 2.94  2649.62  4799466.45  543.30  

三、保险经纪 0.59  2123.79  17701428.00  181.92  

四、银行类保险兼业

代理 
0.00  0.00  0.00  

0.00  

五、互联网企业代理

渠道 
0.00  0.00  0.00  

0.00  

六、其他兼业代理渠

道 
0.00  0.00  0.00  

0.00  

七、其他渠道 2.48  308.19  1386644.00  78.17  

备注： 1.本表按年度统计，统计范围为上一年度开展的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业务。团体意外险是指投保

人为特定团体成员投保，由保险公司以一份保险合同提供保险保障的意外险。 
 2.保单件数指上一年度销售的保单件数。统计保单件数时，每一件团体保单统计为一件。 
 3.期末有效保险金额为上一年度末的有效保险金额，保险金额按保单签订的最高给付额统计。 

 4.赔款支出为再保后数据。 
 5.本表自 2024 年起每年披露，首次披露时间为 2024 年 4月 30 日前。 

（二）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产品年度经营数据 

产品名称 
销售渠

道 
合作机构名称 

销售状态 

（在售/

停售） 

保单

件数 

（万

件） 

原保险

保费收

入 

（万元） 

期末有

效保险

金额  

（万元） 

赔款支

出     

（万

元） 

综合

赔付

率 

（%） 

融盛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人身意

外伤害保险

（互联网专

属） 

保险专

业代理 

海南宏利成保险代

理有限公司、安澜

保险经纪有限公

司、美联盛航保险

代理有限公司 

在售 0.94  3599.50  

4462490

.45  316.10  
-294.

94  

融盛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建筑工

程施工人员

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互

联网专属） 

保险专

业代理 

美联盛航保险代理

有限公司、安澜保

险经纪有限公司、

中民保险经纪股份

有限公司 

在售 0.20  656.46  

2303000

.00  
71.89  

664.3

1  

         



1.本表按年度统计，统计每一款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产品的经营数据，披露产品范围限于年度原保险保费

收入在 500 万元以上的产品。 

2.本表按产品维度（按保险条款逐条统计）填写，每个产品填写一行数据。销售渠道从下拉框中选择，

有多个销售渠道的，填写业务规模最大的销售渠道。 

3.“合作机构名称”仅填写业务规模排名前三的合作机构。 

4.销售状态是指截至信息披露当日，该产品是否仍然在售。 

5.保单件数是指该产品上一年度销售的保单件数。统计保单件数时，每一件团体保单统计为一件。 

6.期末有效保险金额为上一年度末的有效保险金额，保险金额按保单签订的最高给付额统计。 

7.赔款支出为再保后数据，仅保险期限一年及以下意外险产品填写综合赔付率。综合赔付率为再保后数

据，指标计算公式为：（再保后赔款支出+再保后未决赔款准备金提转差）÷（再保后已赚保费）。保险

公司披露该指标时应当对计算方法进行说明。 

8.本表自 2025 年起每年披露，首次披露时间为 2025 年 4月 30 日前。 

 

三、2025 年度意外险典型理赔案例 

（一）个人意外险典型理赔案例 

2025 年 7 月 26 日，融盛保险坐席接到报案电话，报案

人告知被保险人刘先生在工作期间不慎踩空坠落，经全力抢

救无效不幸身故。我司接到报案后，第一时间启动理赔查勘

流程，经工作人员细致核查、全面取证，初步判定该事故符

合保险责任约定。考虑到刘先生为灵活就业人员，家庭经济

条件较为困难，我司主动开通理赔绿色通道，安排专人全程

对接家属，积极协助收集理赔相关材料，高效推进理赔审批

事宜。最终，我司于 2025 年 9 月 3 日足额支付保单约定赔款

48 万元。被保险人家属对我司的高效理赔与暖心服务深表感

谢，我司始终践行保险保障初心，以专业、便捷、贴心的服

务，切实为遇难家属缓解家庭经济压力，传递保险温度与企

业担当，严格履行“守信用、担风险、重服务、合规范”的



保险行业核心价值理念。 

（二）团体意外险典型理赔案例 

2025 年 6 月 9 日，融盛保险坐席接到报案，称被保险人

陈先生在宿舍内突发疾病，经紧急抢救无效不幸身故。我司

迅速开展查勘工作，结合保单条款，确认保险责任涵盖疾病

身故，明确该事故属于保险责任范围。考虑到陈先生年纪尚

轻，其家属承受着巨大的精神打击，理赔人员在开展工作的

同时，主动安抚家属情绪，详细告知理赔所需材料、流程及

注意事项，并与家属保持密切沟通，实时反馈理赔进度。在

家属提交的理赔材料齐全无误后，我司高效完成审核审批，

于 2025 年 7 月 1 日按时支付保单约定赔款 15 万元，有效缓

解了被保险人家属突如其来的经济压力与精神困境。被保险

人所在单位及家属对我司的专业服务与人文关怀给予高度

认可和诚挚感谢，我司始终秉持“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

以实际行动践行保险保障使命，彰显企业责任与温度，切实

履行“守信用、担风险、重服务、合规范”的保险行业核心

价值理念 

 

融盛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17 日 

 


